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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市 場 處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99年10月31日                      資料更新日期：99年10月31日 

專責人員：張芳碩 職稱：科員 電話：2341-5241分機2804 Ｅ-mail：cw_1608@mail.taipei.gov.tw 

重要施政成果 

創新措施 無 

重要成果 

一、 市集營運管理： 

1、 推動「整潔明亮的傳統市場新風貌計畫」：透過辦理

傳統市場內硬體、軟體的改善、攤商教育訓練及市場

經營評鑑，推動傳統市場的再造升級，達到市場環境

整潔、明亮的目標，讓消費者真正擁有優質、舒適的

購物空間，讓在市場工作的攤商有個乾淨、衛生的工

作環境。 

(1)、 99 年度已完成永春與大直等 2 處市場之整修工程。

(2)、 配合列管公廁改善計畫，99 年度已完成永春、大直 2

處市場共 3 座公廁翻修。 

(3)、 推動傳統市集活禽屠宰減量政策，持續進行宣導，透

過禽肉攤商的列冊管理，輔導列冊攤商增設人道屠宰

設備，減少臺北市公有傳統市場攤商圈養及現場宰

殺；99 年 10 月 13 日、15 日、19 日、辦理家畜、家

禽攤商辦理畜牧法違法屠宰宣導，共計 4 攤次；99

年度截至 10 月 31 日止辦理宣導共 41 次，共計 41 攤

次。 

(4)、 本處 10 月份會同環保局及動保處等單位，辦理本市

傳統市集販售活禽攤商（販）衛生狀況聯合稽查，稽

查情形如下：10 月 5 日稽查永春、永吉、信維等公

有傳統市場共 15 攤；10 月 12 日稽查南松、江南等

公有傳統市場共 9攤；10 月 19 日稽查晴光、北安路

467 巷 29 號、德惠街 118 號等攤販集中場共 3 攤；

10 月 26 日稽查成德、光復、中研等公有傳統市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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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攤；合計共稽查 11 處 37 攤，家禽攤商皆配合維

持環境整潔，無檢查不合格之攤位；99 年度截至 10

月 31 日止共辦理 15 次聯合稽查，共稽查 45 處合計

171 攤，後續將持續進行稽查。 

(5)、 本處 10 月辦理本市公有市（商）場攤（鋪）位違規

行為稽查執行計畫，99 年 10 月 6 日稽查新生市場，

現場有部分物品越線擺設，已請攤商立即清掃並移

除；稽查東門市場，現場有部分雜物，已請攤商搬離；

99 年 10 月 8 日稽查水源市場，無重大違規，未開立

勸導單；99 年 10 月 12 日稽查蘭州市場，現場攤商

有越線擺設等違規情況，已請自治會加強勸導；99

年 10 月 22 日稽查長春市場，無重大違規，未開立勸

告單。本計畫執行至 99 年 10 月 31 日止，針對未能

配合之攤商已開立 500 張勸導單。本處持續針對各市

場全面進行聯合稽查作業，並對須加強輔導之市場辦

理稽查與宣導作業。 

(6)、 「臺北市公有市場暨列管攤販集中場營業秩序維護

評鑑計畫」完成 99 年度第 3 季評鑑，公有市場前三

名為龍城、錦安、華山市場，攤販臨時集中場前三名

為中華玉器中華玉器藝術文化交流協會、臺北市玉石

文物協進會及雙城街攤販集中場。另市集外流動攤販

密集度大多屬優等級以上，僅北投、中崙、環南、永

春市場及東門攤販集中場列加強級，後續由相關單位

依評鑑結果進行改善。 

(7)、 99 年 9 月 30 日完成攤販教育訓練與交流研習會。 

2、 公有零售市場提供失業者攤位試辦計畫：為提供再就

業機會，本處與臺北市政府勞工局合作，利用職訓及

失業者配攤等方式雙管齊下，讓傳統市場經營結合社

會救助，協助失業民眾再次投入工作行列。10 月份

共計 4名失業者與本處辦理簽約，進行配攤作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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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截至10月 31日止共計有47個成功配攤之案例。

3、 99 年購貯計畫已於 2 月 4、6、24、26 日、3 月 3 日

完成胡蘿蔔 60 公噸及馬鈴薯驗收作業。 

二、 市集行銷活動：透過各式市集行銷活動的舉辦，為

市民介紹公有市集的特色商品與傳統市場獨特的迷

人魅力，並活絡本市市集商機。99 年度已辦理濱江

年貨大街（2月）、艋舺公園廣場與地下街廣場促銷

活動（3月）、台北地下街週年慶（3 至 5 月）、「花

現 3 夜市」促銷活動（5月）、2010 臺北傳統市場節

（5 至 7月）、寧夏夜市主題餐廳開幕（7月）、光華

數位新天地週年慶（7月）、建國假日商圈促銷活動

（7 月）、安東市場重新開幕（8 月）等行銷活動。

99 年 9 月出版「臺北市觀光夜市手冊」中英文版

3,510 冊、中日文版 1,010 冊及中韓文版 510 冊，

介紹各夜市交通、美食、商品資訊，提供民眾、觀

光客作為逛夜市的參考。99 年 10 月 16 日舉辦成德

市場重新開幕活動，現場舉辦熱舞表演、食材走秀、

一元競標、「婆婆媽媽搶瘋購」、「節省荷包揪感心」

等活動，場面熱鬧滾滾，慶祝成德市場整修完成，

以嶄新面貌接待所有的消費者。 

三、 活化市集資產：持續推動市有財產有效利用，規劃

閒置之市場空間、場地及空攤作更妥善之使用，辦

理對外招標或將場地變更為其他公務用途，或配合

地方經濟發展公開標租予民間經營，以活化市場資

產。 

1、 超級市場：99 年度已完成公開招標作業之超市計有：

華榮、凌雲、鵬程、雙園超市（全聯得標）、民榮超

市（松青得標）、後港、湖興、東湖、東新超市（惠

康得標）； 99 年 10 月 5 日與欣榮超級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完成新約簽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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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街：99 年度已完成台北地下街商場 2 間店鋪公

開招標作業（伯朗咖啡得標）、台北地下街第 4 及第

8 號廣場設置自動櫃員機公開招標作業（上海商業銀

行得標）。 

3、 公有傳統零售市（商）場：99 年度已完成光華數位

新天地 1 樓金融服務區設置自動櫃員機（板信）、中

崙市場 1、6、62 號等 3 攤續租議價作業、華山市場

2 樓 2 號攤、安東市場 1 樓 131 至 135、145、146、

156、157 至 162 號攤、安東市場 2 樓（臺北市兒童

托育協會得標）、環南堤外停車場續租議價作業（日

月亭有限公司）、龍城市場 2 樓 24 號攤、西寧市場 1

樓 1052 號攤公開招標作業。 

4、 攤販集中場：99 年度已完成雙城攤販臨時集中場日

市 14、15、20、22、27、38、39 號等 6 攤公開招標

作業。 

四、 法規制（訂）定作業：99 年度「臺北市公有零售市

場攤（鋪）位使用權轉讓辦法」、「臺北市零售市場

攤（鋪）位設置管理辦法」經市政會議通過並發布

施行；「臺北市公有零售市場攤（鋪）位使用費收費

標準」經市政會議討論通過，99 年 10 月 7 日府法

三字第 09933110000 號令訂定發布。 

五、 引進民間資金促成老舊市場改建：透過民間的參

與，拆除老舊的建築物，興建安全的市場大樓，改

善市場的營業環境，使老舊市場能以嶄新的面貌提

供符合市民需求的購物環境，並且重塑當地社區的

景觀，節約市政府的預算，減輕財政負擔；99 年度

江南市場 BOT 改建案完成與最優申請人（江南開發

聯盟）簽約、石牌市場 BOO 案與投資人（泰民建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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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改善市集硬體設施： 

1、 公有傳統零售市（商）場：99 年度已完成興隆市場

外牆整修工程、成功市場整修工程、安東市場整修工

程、華山市場排煙工程、自強市場機電整修工程。99

年 10 月 8 日信維市場整修工程完工，施作牆面油漆、

燈具、電扇更新等工項。 

2、 市場污水接管計畫：為改善水源污染問題，達成活化

淡水河之目標，99 年度已完成環南市場垃圾場、永

樂市場、興隆市場、西門市場第 1 階段、新生市場、

新富市場、南機場市場、水源市場衛生下水道接管工

程。 

3、 批發市場：99 年度已完成臺北花木批發市場修繕工

程、環南市場改建工程附屬臨時家禽批發市場工程、

臺北花卉批發市場新建工程暨臺灣國際花卉貿易中

心（小基地）工程。 

4、 攤販集中場：99 年度已完成延平北路三段攤販集中

場招牌設計與更新、晴光商圈 LED 燈設置、西昌街入

口意象設置、建國花市、玉市、假日廣場美化工程。

5、 地下街：99 年度完成龍山寺地下街停車場異味處理、

商場廁所故障疏通及入口意象設置工程。 

突破難題 無 

未來施政重點 

一、 地下街管理業務： 

(一)、 輔導保證責任臺北市站前地下街場地利用合作社及保證責任

臺北市台北地下街場地利用合作社健全各項管理機制暨不定

期派員至商場督導管理營業秩序，提供市民更舒適便利的休

閒購物場所。 

(二)、 配合艋舺傳統民俗文化品項，與本府其他局處共同辦理活動

以吸引往來觀光客及香客進入龍山商場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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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集營運規劃： 

(一)、 持續推動公有中崙市場及江南市場 BOT 改建工作，並督促民

間最優申請人儘速完成本案。 

(二)、 賡續引進民間資金開發興建市集，並透過引進民間資金，活

化市場管理，推動新(改)建市場以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方式開發興建。 

(三)、 辦理私有市場 BOO 改建案審核工作，以民間財力協助市府改

建老舊私有市場，減少市府徵收私有地之財政負擔。 

三、 公有零售市(商)場業務： 

(一)、 振興市場營運及創造市場新意象，賡續推動傳統零售市場之

改建與整建，並編列一般整修費用，以維持市場正常營運，

提供市民整潔、明亮、乾淨、舒適之購物環境；邁向現代化

傳統市場經營、推動網路宅配服務。 

(二)、 加強公有傳統市場之輔導工作。 

(三)、 持續對市場管理員教育訓練。 

(四)、 辦理「整潔明亮的傳統市場新風貌計畫」。 

(五)、 整修傳統市場公廁，並提升公廁等級；持續對各市集公廁提

供衛生紙。 

四、 批發市場新改建工程： 

(一)、 賡續辦理花卉批發市場新建工程。 

(二)、 推動臺北魚類批發市場改建規劃案。 

五、 批發市場拍賣系統更新與建置： 

(一)、 持續督導臺北農產公司辦理本市果菜批發市場電腦拍賣系統

更新工作。 

(二)、 督導臺北漁產公司辦理臺北魚類批發市場電腦拍賣交易制度

之建立。 

六、 攤販管理業務： 

(一)、 賡續推動「臺北市攤販臨時集中場自理組織成立社團法人計

畫」，經個案評估具成立社團法人可行性之列管攤販集中場或

攤販聚集區，以專案簽報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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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賡續執行「臺北市攤販管理與取締案」專案，不定期派員複

查 95 至 98 年度專案整頓之地點以維持聯合整頓成果。 

(三)、 辦理「臺北市公有市場暨列管攤販集中場營業秩序維護評鑑

計畫」，期使優良之公有市場及攤販集中場得到肯定，促使

業者自我管理，全面營造整潔現代化的市集環境。 

七、 市場工程： 

(一)、 賡續辦理士林市場、環南市場等公有市場改建案。 

(二)、 景美街臨時攤販集中場搭建遮雨棚。 

(三)、 傳統市場太陽能光電發電工程。 

(四)、 賡續辦理 98 年度衛生下水道接管工程。 

(五)、 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

計畫」。 

資料提供：臺北市市場處 


